洛阳市第十一高级中学
淋浴间、卫生间改造项目拟采购公告
为进一步改善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环境，经学校党委会研究，决定实施本项目，公开向社会进行招标。现就我校本次采购内容及要求进行说明：
1、 采购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   本项目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第十一高级中学。施工内容包括餐厅宿舍综合楼（懿德楼）2-4层原宿舍阳台改造为淋浴间，原墙面铲除后新做面砖墙面，原地砖拆除后铺设地砖地面，原天棚铲除后涂刷304涂料；宿舍楼（俊德楼）、艺术楼、教学楼及餐厅宿舍综合楼（懿德楼）卫生间拆除原4cm水泥板隔断后，新做2cm厚三聚氰胺板隔断；新增热力管道支架，新增水箱基础、主机水泵基础、热力管道、水箱及配电等。
二、施工时间
2026年7月至2026年8月。
三、采购金额：约77万元人民币；
四、资质要求：
1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2、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【财库（2020）46 号】的规定，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（含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）采购，节约能源，保护环境，落实绿色建筑、绿色建材，不发达、少数民族地区的企业，促进自主创新产业发展，支持脱贫攻坚。
3、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3.1、供应商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、单位法人证书。
3.2、供应商应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（含）及以上资质或者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（含）及以上资质，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3.3、供应商拟派项目经理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（不含临时建造师），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，且承诺在成交后未担任任何在建施工项目的项目经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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